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

南區
承辦人：陳威辰
電話：2720-8889#8226
電子信箱：vq7331@gov.taipei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工新維字第11130654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處謹訂於111年8月22日至111年8月26日辦理「111年度
臺北市區路寬8公尺以上道路平坦度檢測委託技術服務」
勞務採購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及「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

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辦理。
二、公開閱覽項目：「111年度臺北市區路寬8公尺以上道路平

坦度檢測委託技術服務」勞務採購。
三、工作內容概述：
(一)工作計畫書：
１、組織架構。
２、人員配置計畫。
３、工作範圍：本市都市計畫路寬至少為8公尺以上之平

面及山區道路（山區道路需參考本局大地工程處相關
資訊，若有路段部分屬平面道路及部分屬山區道路，
則需分開列舉；但不包含高架道路、橋梁及剛性或半
剛性路面）。

４、工作項目及內容：
(１)檢測路段（檢測長度至少為600車道公里）
(２)檢測項目及儀器介紹。
(３)檢測方式。
(４)整體工作期程安排

(二)檢測成果其中報告書：
１、檢測路段表。
２、檢測成果（包含IRI及檢測照片，檢測數量至少為

300車道公里，檢測成果需匯入機關指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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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檢測成果分析、呈現及建議改善對策。
４、結論及討論。

(三)檢測成果期末報告書：
１、檢測路段表。
２、檢測成果（包含IRI及檢測照片，累計檢測數量至少

為600車道公里，檢測成果需匯入機關指定系統）。
３、檢測成果分析、呈現及建議改善對策。
４、結論及討論。

四、承辦單位及聯絡電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維護
工程科、電話：02-27208889 # 8662。

 
正本：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公

私立大專院校(臺灣觀光學院(已停用)、國立交通大學(已停用)、國立陽明大學
(已停用)除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維護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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